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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医院字〔2022〕5 号                

 

 
关于印发《济宁医学院 

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济宁医学院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考核办法》业经学校研

究同意，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特此通知。 

 

                      济宁医学院 

                      2022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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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宁 医 学 院 

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考核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提高就业创业管理

和服务水平，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创业，根据国家、山东省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有关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

法。 

一、考核范围 

承担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任务且当年有毕业生的二级学院。 

二、方法步骤 

考核分二级学院自评和学校考核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二级学院自评。各二级学院对该年度就

业创业工作进行自评，完成自评报告。自评报告内容包括：毕

业生情况、就业创业工作开展情况、有效举措或工作特色、存

在问题等内容。报告字数一般不超过 3000 字。 

（二）第二阶段：学校考核。每年年底学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考评量化表》对二

级学院进行打分考核。 

三、表彰奖励 

（一）授予就业创业工作考核成绩前 4 名的二级学院“就

业创业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成绩第一、二、三、四名分别奖

励集体 5000、4000、3000、2000 元，专项用于学生就业创业

工作。 

根据本年度辅导员、指导教师就业创业工作情况每年评选



- 3 - 

 

出 15-20 名“就业创业工作先进个人”，每人奖励 500 元。奖励

由大学生就业创业经费支出，纳入学校绩效工资管理。       

（二）就业创业工作先进单位和就业创业工作先进个人经

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领导审批，学校召开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

总结表彰大会进行表彰。 

（三）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的考核结果将作为学校调整专

业设置和招生计划的重要依据。 

四、组织实施 

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办法的制订和组

织实施，并进行监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大学

生就业指导中心，负责就业创业工作的统筹规划、指导、考评。

二级学院负责本学院就业创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 

五、附则 

（一）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公布之日开始实施。 

 

附件：济宁医学院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考评量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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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济宁医学院 

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考评量化表 

 

类别 考核项目 具体内容 考核方法 

一、工作效

果 

（80分） 

1．初次毕业去

向落实率（35

分） 

得分为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乘以该项总分之和。 
查阅就业材料 

网上查看印证 

2.年底毕业去

向落实率（15

分） 

得分为年底毕业去向落实率乘以该项总分之和。 
查阅就业材料 

网上查看印证 

3.考研录取率

（20 分） 

（一）考研录取率最高学院为 10 分，按照排名依次递减 1分，

减到 0分为止。 

（二）考研录取率增幅最高学院为 10 分，按照排名依次递减

1 分，减到 0 分为止。 

查阅材料 

网上印证 

4.基层项目就

业（10 分） 

参加新疆、西藏公务员选拔，志愿服务西部、“三支一扶”、

村官计划、选调生、应征入伍等，录取 1 人加 1 分，加满 10

分为止。 

查阅材料 

二、就业服

务 

（20分） 

5.招聘活动（2

分） 
每学期举办招聘活动至少 3次。 查阅材料 

6.信息发布（2

分） 
每周搜集并推送就业信息平均 2条。 查阅材料 

7.就业指导（2

分） 

针对在校生每学年举办就业指导专题讲座、创业指导专题讲座

各 1场。 
查阅材料 

8.技能培训（2

分） 

针对在校生每学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创业能力培训、就业能

力培训各 1次。 
查阅材料 

9.育人活动（2

分） 
针对在校生每学年开展就业育人主题教育活动 1次。 查阅材料 

10.咨询服务（2

分） 
为毕业生提供精准及时的就业指导和咨询服务。 查阅工作记录 

11.意向摸排（2

分） 

按有就业意向正在签约、有就业意向正在求职、想就业但无意

向单位、升学、出国留学等类型分类建立台账,及时摸清每位

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和就业进展。 

查阅工作台账 

12.精准帮扶（3

分） 

建立教师联系毕业生制度，制订“一生一策”方案，为毕业生

提供“一对一”精准化个性化指导。 
查阅工作记录 

13.心理服务（3

分） 

动态关注毕业生思想和心理状况，及时缓解就业心理压力,疏

导不良情绪，确保毕业生心理状态稳定。 
查阅工作记录 

三、加分项 

（20 分） 

14.竞赛奖励

（10 分） 

在校生获得就业创业类竞赛奖励，国家级、省级奖励每项分别

加 10 分、5分。加满 10 分为止。 
查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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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自主创业

（10 分） 

（一）注册企业取得营业执照且正常运行一年以上，每个加 1

分，加满 5分为止。 

（二）有实际收益的创业项目，或者将来能进驻创业孵化中心

的创业项目，每个加 2.5 分，加满 5 分为止。 

查阅材料 

四、减分项 

（5 分）  

（一）毕业去向信息录入或档案管理出现 1 次错误扣 0.5 分，

出现严重错误不得分。 

（二）就业创业工作出现安全责任事故，视情节轻重酌情减

1-5 分，情况严重的取消评选资格。 

查阅材料 

网上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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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宁医学院办公室                          2022年1月14日印发 


